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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上半年度累计诉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上半年度，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包

括分公司、子公司、受托管理公司，下同）作为原告共计新增诉讼案件71起，涉

诉金额共计21,343.74万元；作为被告新增且未结诉讼案件15起，涉诉金额共计

1,569.05万元。现公司将主要诉讼案件公告如下： 

一、公司作为原告的主要诉讼情况 

2024年上半年度，公司各板块应收账款回收不及预期，为加快公司应收账款

资金回笼、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避免公司出现短期流动性风险、减少应收账款

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作为原告共计新增诉讼案件71起，涉诉金

额共计21,343.74万元，现公司将主要案件情况公告如下： 

原告 被告 诉讼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进展 

公司混凝

土板块各

分公司、子

公司、受托

管理公司 

采购公司混

凝土产品的

客户 

2024 年上半年度，公司混凝土板块新增诉

讼案件 62 起，诉讼缘由均为：部分购买

公司混凝土产品的企业违反双方签订的

产品销售合同，超过约定的付款期限拖欠

公司货款。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受托

管理公司均作为原告方，向拖欠公司货款

的企业提起追收货款的诉讼。 

16,653.85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述案件中

已结清案件 4 起，

已审结未结清案件

8 起，处于诉讼阶

段的案件 50 起。通

过诉讼累计回款

529.88 万元，未回

款金额 16,123.97

万元。 

三亚新大

兴园林生

态有限公

司 

三亚伟奇投

资有限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告要求被告

支付工程款 3,356.41 万元或相应价值的房

产。 

3,356.41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案在一审

阶段。 

二、公司作为被告的主要诉讼情况 



2024年上半年度，公司作为被告共计新增且未结诉讼案件15起，主要为原材

料买卖合同纠纷，涉诉金额共计1,569.05万元，主要案件内容如下： 

原告 被告 诉讼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进展 

庄木娃 

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

公司澄迈分公司、海南

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

要求被告支付货款。 
423.36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案已调解。 

澄迈福山红

宝建筑材料

经营部 

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

公司海口分公司、海南

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

司、公司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

要求被告支付货款。 
208.57 

本案于 2024 年 7 月 5

日开庭。 

江门市域峰

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恩平市绿盈环境管理有

限公司、广东绿润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

要求被告支付货款。 
204.77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案已调解。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情况外，2024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新增

且未结案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2024年上半年度，公司作为原告新增诉讼案件涉诉金额共计21,343.74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54%；作为被告新增且未结诉讼案件涉诉金额

共计1,569.0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8%。公司通过积极采取法

律诉讼手段加快应收账款的资金回笼工作，确保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改

善公司现金流状况，减少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同时公司将

积极妥善处理好相关被诉事项，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

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要求，及时披露重大

诉讼、仲裁的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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